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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据报道，今年十一，很多年
轻人变成了“吃席特种兵”，有人

“十一”期间 8天假，要赶 7场婚
礼。

每年十一假期都是婚礼“高
发期”，但今年似乎格外多。有的
人是因为明年（2024年）是“寡妇
年”不适合结婚，于是就有了个
说法：要结就要今年结，不然可
就排到后年去了。

那么，明年真的不宜结婚
吗？

“寡年”无春，不宜结婚？

所谓的“寡妇年”又叫“无春
年”，指一年当中没有“立春”的
年份。

起初人们只是把没有“立
春”的年份称为“无春年”，或称
为“寡年”，后来有人又根据“寡”
字，演绎出了“寡妇年”，才让“无
春年”变了味。

那 2024 年的“立春”去哪
了？被2023年借走了。

农历是以月亮的圆缺变化
周期计算时间，一个月约 29.53
天，一年是354天或355天，平均
比根据太阳活动计算的公历
（365 天或 366 天）少 11天。为了
和公历“找齐”，会在 19个农历

年中加入 7个“闰月”，补齐与公
历相差的209天。

但有闰月的年份，一年就是
13个月384天，远远超出两个立
春之间的跨度，即一个回归年的
365.2422 天，于是有些年份的

“立春”会被相邻的闰年“私吞”，
也就成了“无春”年。

而所谓的“无春”年在我国
农历很常见，基本每两三年就会
有一次，比如 2000年龙年、2002
年马年、2005年鸡年、2008年鼠
年、2010 年虎年、2013 年蛇年、
2016年猴年、2019年猪年、2021
年牛年、2024年龙年、2027年羊
年都是无春年。

从民政局公布的数据看，在
“无春”年结婚的新人不在少数，
特别是 2013年，几乎是近 20年
来的结婚峰值。

如果说没有立春的年份不
适合结婚，那有两个立春的“双
春之年”是不是成了结婚的好时
候呢？

双春之年，适合结婚？

与“无春”年对应的，则是抢
走“立春”的闰年，又称“两头
春”。

古人认为“春”、“闰”代表万

物新生、生长繁衍。在立春之年
结婚能够幸福长久、好事成双、
子孙绵延。

当然，民间也有人认为，

“春”代表桃花，两次立春意味
“第二春”或“梅开二度”，有“二
婚”的寓意，如果在这样的年份
结婚，婚姻会不稳定，很可能会
离婚，一辈子要结两次婚。因此，

“双春年”又叫“桃花年”，不宜嫁
娶。

由此可见，“两头春”既可以
理解为双倍的幸福，也可以是婚
姻的隐患，只是不同人的一面之
词而已。

看到这里，今年十一结婚的

朋友会不会心里一紧？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 世纪

的 100年中，两头春的“桃花年”
有 37次，无春的“无春”年有 37

次，假如两种年份都不宜结婚，
这 100年中就只有 26年可以结
婚了……

“桃花年”“无春”年结婚不
可怕，可怕的是迷信的想法。

迷信带来的“虚假控制感”

其实“无春年”和“两头春”
都是人为编排的历法所致。而

“无春”年“桃花年”也只是一部

分人从中引申出的说法罢了，对
婚姻的幸福与否并无影响。

那这些不科学的说法为什
么存在，还有那么多人愿意相信
呢？

心理学研究认为，迷信的根
源来自人类对未知事物不确定
性产生的恐惧感。

一篇发表在《国际心理学与
行为科学杂志》的文章指出：迷
信产生于人类祖先对自然环境
变化的不理解，又受到自然灾害
或猛兽捕食的威胁。

回想一下，你都在什么时候
倾向于玄学、迷信？不知道考公
能否上岸的时候；不确定某份工
作是否合适的时候；不相信和对
方还能再续前缘的时候……

让迷信绑住自己思维的最
大风险在于，它可能成为一个不
存在的“确切”理由，对现实生活
产生实际影响，就像“疑邻盗
斧”。那些已经在“桃花年”“无
春”年结婚的人，也可能因为这
些思想对婚姻产生疑虑，并促使
其成真。

所以，只要有适合结婚的
人，就没有不适合结婚的年份，
只要两人相互信任，有共同的生
活理想和目标，在任何年份都可
以结婚。

据《中国新闻周刊》

“十一”结婚扎堆，因为2024“不宜结婚”？
只要有适合结婚的人，就没有不适合结婚的年份

广州一女子手机丢失后，进
入华为“查找设备”APP，依手机
定位确定小区楼栋，再通过手机
所连接的 Wi-Fi 账号逐层逐户
排查，最终锁定住户，在警方的
协助下顺利拿回手机。

近日，该女子历经波折找回
手机的经历经媒体报道后，在多
个平台登上热搜，引发数百万人
围观。5 日上午，记者联系上当
事人梁女士。梁女士称，目前手
机已经拿回，虽然手机内的资料
以及自己社交账号的内容都已
被清空，但她没打算追究相关人
员的责任。

有律师表示，路人拾得遗失
物，应当返还权利人，经警察介
入退还手机，拾得人不构成犯
罪。然而，行为人删除手机中的
相关资料，却涉嫌侵犯隐私权，
失主可以要求其赔礼道歉、赔偿
损失。

手机丢失后
原准备放弃

梁女士回忆，她的手机是在
8月27日前后丢失的。

“我在广州上班，具体是骑
电动车还是为什么丢的忘记了，
就是发现手机找不到了。”据梁
女士讲述，当时她给丢失的手机
打电话，能打通，但是无人接听，
到后面就直接提示关机了。之后
再尝试发短信，但一直没有回
应。

“后来觉得没办法，就准备
放弃了。”梁女士随即启用了备
用手机。9 月初，梁女士手机内
的支付系统连续几天收到账单
提醒，她看了看，是某个游戏的
账单。梁女士不知道账单从哪里

出，也无法查到流水，担心自己
银行账户安全，她觉得有必要试
试把手机找回来。

梁女士找到手机上的“查找
设备”APP，点击进入并用自己
的个人账号成功登录。此时她才
发现，丢失的手机定位在广东省
佛山市某小区，与她相隔有 60
多公里。该手机所连接的Wi-Fi
名称也能清晰显示。

“潜伏”了一周左右的时间，
她每天观察手机定位移动的规
律。9月 16日，梁女士从广州出
发，于当天晚上 7点多抵达了手
机定位的小区。

当晚，梁女士就对手机定位
的楼栋进行了“地毯式搜索”。

“晚上我爬楼 1万多步，但是最
终没有确认到是哪一户。”手机
定位的楼栋有二十余层高，每层
有 6户，而且有两个单元。当天
晚上，梁女士将手机 Wi-Fi 打
开，一户一户搜索 Wi-Fi，寻找
相同Wi-Fi名的住户，从一层开
始，逐层往上行进。然而，当晚持
续了一个多小时，她未能如愿。

手机找回
但个人资料被删除

第二天上午，梁女士用同样
的方式在另一个单元再次搜索
时，成功锁定了住户的门牌号。

梁女士报警后，在警方的协
助下拿回了手机。

近日，记者使用手机进入
“查找设备”功能，发现同一个账
号的多部手机信息都有相关显
示。相关信息包括手机的具体定
位、网络状态（连接的 Wi-Fi）、
电话号码等信息，定位基本能够
精确到小区楼栋，各类信息非常

详细。
“其实这个也要看运气，手

机定位大概在这一栋，如果两个
单元都没找到，那我可能还要到
隔壁小区继续找。”梁女士说，一
些品牌找回手机的功能非常强
大。9月 17日拿到手机后，梁女
士当天就返回了广州。

拿回手机的梁女士发现，因
为自己的手机没有设置密码，其
手机内的私人照片和视频等资
料已经被全部删除，社交账号内
的视频也都被清空。梁女士是个
徒步爱好者，社交账号内保存的
都是她徒步旅行的生活记录，目
前都已丢失。

另外，其身份证、卡片以及
与手机一起遗失的手机壳也都

已不见，无法找回。
梁女士称，当天她拿了手机

就离开了，相关案件警方后续如
何处理，其并不知晓。因为手机
已经找回，她也没有想过再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

律师称
拾得遗失物应返还

对于梁女士的经历以及案
件后续处理情况，记者联系佛山
当地辖区警方，未获回应。涉事
小区物业亦称，尚未掌握有关此

事的相关情况。
对于“捡拾到失物是否应该

归还”的讨论，江苏法德东恒律
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蓝天彬律
师认为，行为人捡到手机，如果
拒不退还，可能涉嫌侵占罪。行
为人在警察联系后退还手机，不
构成犯罪。

至于行为人将手机的视频
等资料删除，涉嫌侵犯失主的隐
私权，失主可以要求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可以到法院起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
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
的隐私权。

另外，湖北鸣伸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桢认为，拾金不昧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公民的法
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拾得
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
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
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

同样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三百一十六条，拾得人
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
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
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叶桢认为，本案的拾得人既
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主动
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反而故意
删除手机内存、失主社交账号内
容，其行为应当为法律和道德所
否定。

目前，失主通过公安机关业
已找回手机，有权请求拾得人承
担侵权责任，如赔礼道歉、赔偿
损失。 据极目新闻

一女子通过Wi-Fi名称跨城找回手机
依手机定位确定小区楼栋，再通过手机所连接的Wi-Fi账号逐层逐户排查

找回手机的小区找回手机的小区


